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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摘要> 

「後繼遺贈」係被繼承人於遺囑中設定第一受遺贈人及第二受遺贈人，

於繼承開始時先將財產遺贈予第一受遺贈人，嗣第一受遺贈人死亡時，再將

同一財產遺贈予第二受遺贈人之遺贈。本文舉出近年法院判決為例，說明民

事法院與行政法院對後繼遺贈之效力見解有所不同，莫衷一是，故應更深入、

積極探討學理上是否承認後繼遺贈以及其效力。此種處分與現行法體系可能

發生的矛盾包括：法律關係不明確而有礙交易安全，違反所有權之永久性，

以及干涉第一受遺贈人遺產之法定繼承，有違繼承法秩序。日本針對是否應

承認後繼遺贈，有深入探討，從原初的否定論轉變為近年的肯定論，故本文

參考日本學說及實務見解，探討後繼遺贈於我國之可行法律架構，以及其是

否見容於我國現行法秩序。本文考察後認為，透過解釋論與預告登記，可克

服法律關係不明確與上述繼承法秩序干預的問題；後繼遺贈係對遺贈之法律

行為附加條件或期限，並非對所有權本身附加條件或期限，因此未違反所有

權之永久性。另一方面，人民利用後繼遺贈之意願亦深受其課稅關係影響，

本文爰就其課稅試加分析，並認為遺贈財產雖因後繼遺贈而有多次移轉，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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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家就之僅能課徵一次遺產稅。綜上，在我國，後繼遺贈得以附條件遺贈或

附期限遺贈為其架構，且此一類型之遺贈亦未違反我國法秩序，因此實務上

宜明確肯認其效力，且課稅上亦應留意不得就遺贈財產重複課稅，以利高齡

者使用該制度因應社會變遷帶來之挑戰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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